
2021年广州市第二中学自主招生简章

　　按照《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广州市普通

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经批准，我校2021年自主招

生工作简章如下： 

　　一、招生计划、范围

　　2021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为90人，其中招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

不超过14人。我校面向全市进行自主招生。 我校将适当向集团内初中

学校倾斜。

　　二、特色项目名称和培养简介

　　项目名称：应元数理特长培养项目 

　　培养简介：项目以数理高端培养为目标，对标高考新政中36所高校

的“强基计划”招生，培育数理高阶思维，大力推进五大学科竞赛，尤

其信息学、数学、物理，做精做实“清华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大

学中学衔接培养试点基地”，培养立志服务国家基础学科发展和关键领

域重大突破的拔尖创新人才。 

　　三、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的考生，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广州市户籍（含政策性照顾学生）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或符合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二）地理、生物学、音乐、美术、信息技术5门录取参考科目成

绩等级均须达到C级及以上。

　　（三）在初中阶段综合素质优秀，学科特长突出，具有创新潜质，

志向远大且勇于担当。

　　四、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我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选拔标准和申报学生的综合材料确

定参加综合能力考核的学生名单；然后我校对考生进行性格特质、学习



能力、思维品质等方面的全面考核和评估，择优录取。　 

　　（一）综合素质能力考核内容：　 

　　1.学科基础、思维品质； 

　　2.活动体验，无领导小组面谈。 

　　（二）综合能力考核地点：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中部（水西路11号）

　　五、培养机制

　　培养目标：真正发现志向远大、学术潜力大、综合能力强、心理素

质好的优秀学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

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对标高校“强基计划”。 

　　培养方案：以“六年一贯”的培养路径，初高中一体化管理，确保

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充分发挥集团办校的资源优势，尤其是调动整合核

心校区初高中的贯通培养。在班级建制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综合

学校优势资源和学生兴趣特长，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不同类型的班制

没能高低优劣之分；竞赛与强基培优，争取小班化组班，基本确定重点

拓展学习科目为数学、物理、化学等。 

　　培养模式：培养模式大致分两类：一是针对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为竞赛类，依据异常的天资禀赋，以专业教练纵深教学为主，充分挖掘

潜能；二是针对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为强基与综合培养类，以优质师

资强化基础学科之间横向融合教学为主，全面提升学生潜能。后者将亟

待探索如下做法： 

　　一是倡导项目式学习强化基础学科。项目式学习（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是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为导向的一种跨学科探究

式教育方式，学生通过对真实的、复杂的问题进行探究，学会用跨学科

的思维去应对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二是开展科创活动强化基础学科。充分借鉴STEAM教育理念，鼓

励学生把知识真正应用到实践活动中去、融入到创新制作里，并将项目

式学习贯穿于多项科技创新实践中。 

　　三是落实沉浸式学习强化基础学科。遵循学习与认知心理的规律，



充分调动多感官与丰富课程资源利用，注重激发好奇心，持续的学习和

探索欲望，尽可能有足够的学习挑战，强化学习动力，对错误或异常情

形保持宽容并提供足够的支持，保障教育的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 

　　四是协同培养系统，积极探索中学和大学教育有机衔接，加强学校

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

养方式，形成开放灵活的创新人才培养体制。 

　　六、日程安排

　　（一）网上报名：5月14日9:00至5月17日18:00 ，凭考生号和密码

登录中考服务平台（https://zhongkao.gzzk.cn/），选择报名学校，

并下载《2021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报名表》（以下简称

《报名表》），完成基本信息、个人简介、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情况以

及综合表现评价、推荐材料等佐证材料填报后，按指引将《报名表》和

《广州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在“广东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管理平台”下载）上传至中考服务平台。考生须在5月17日

18:00前对报名信息进行确认，逾时未确认的报名信息无效。

　　（二）确定综合能力考核名单：5月21日前，我校组织开展资格审

核，确定参加综合能力考核考生名单。

　　（三）综合能力考核资格名单公示：5月24日至5月28日，在广州

招考网、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示我校综合能力考核资格考生名单。

　　（四）志愿填报：6月1日至6月5日，进入我校综合能力考核名单

的考生登录中考服务平台在第一批次填报自主招生志愿。

　　（五）考核通知：6月24日至6月25日，考生在我校官方网站下载

并打印准考证。

　　（六）综合能力考核：6月26日，我校组织开展自主招生综合能力

考核 。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参加。（具体时间和要求详见准考

证上的信息）

　　（七）预录取资格名单公示：6月28日至7月2日，在广州招考网、

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示预录取资格考生名单。



　　（八）正式录取：自主招生纳入统一招生录取，获得自主招生预录

取资格的考生，其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录取计分科目成绩须达到2021年

广州市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方可被正式录取。

　　七、宿位安排

　　凡入读我校学生全部提供宿位。

　　八、咨询及投诉处理机制

　　（一）我校高度重视对自主招生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公

示要求，严肃自主招生工作纪律，主动接受考生、学校和社会监督，确

保自主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二）咨询及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20）32079810

　　投诉电话：（020）32079838

　　电子邮箱：office＠gdgzez.com.cn

　　学校网址：http://www.gdgzez.com.cn/

　　微信公众号：广州市第二中学

　　学校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北水西路11号

　　九、附则

　　学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料，若存在虚假

内容或隐匿可能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一经查实，立即取消

其自主招生资格,并上报市教育局按相关规定做进一步处理。

　　本《简章》由我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广州市第二中学

2021年5月11日


